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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集中居住政策的发展主义逻辑及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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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市民化及农民上楼问题的学术研究十分活跃，诸多研究基

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单一立场将农民集中居住视作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高效途径。中国式现

代化的理论兴起及乡村振兴的政策转向背景下，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为目标的发展主义政策

路径逐渐受到反思和质疑。借助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视角，结合 Y 村城郊开发区农民集中

居住不同阶段的微观案例，揭示发展话语如何凭借现代城市替代传统乡村的发展真理性，

对农民的传统生计进行边缘化建构和经济指标转译，从而使农民的主体生计诉求让位于集

中上楼的政策规划。以此对农民集中居住政策及长期以来的乡村改造政策背后的发展主

义逻辑进行理论追溯和反思，并探讨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乡村建设及城镇化的新发展

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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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将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及时代主题，并继

续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及“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可以看出乡村的发展

建设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道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过程中的深刻意义。作为

乡村存续发展的基本要素，村落住宅长期以来承担着为乡村的地缘性及血缘性文化、经济和社会共

同体提供物质实体的基础功能。但近年来在城镇化及工业化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分散的农民住宅被

视为落后的生产力承载场域和居住形式而对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形成了阻滞。在社会经济发展合理

性的规划审视下，以政府财政、城市化指标或经济发展指标为评价标准，诸多省份以农民集中居住的

政策形式对乡村布局进行了拆解和重构，这种自上而下的发展性政策设计难以兼顾所有农民的具体

生计意愿及村集体的实际需要。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以及 2022年

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代表着我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时代转向，也为原有的以西方

现代化理论范式下的农民集中居住政策的反思提供了理论引导与政策支持。

总体而言，农民集中居住政策主要指新世纪以来，以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为核心动力，以“土地

增减挂钩”政策或城镇化政策为支撑，以城市化、工业化及土地集约利用为合理性依据的规划性及政

策性的乡村重构。虽然并没有规范性的名为“农民集中居住”宏观指导性政策，但是中央诸多涉农政

策中的推进或鼓励农民集中居住的话语指导，及其多地区农民集中居住的政策设计及实践使“农民

集中居住政策”作为特定学术研究对象而一度成为学界的讨论热点。

在其规模性的学术研究中，尽管存在部分政策整体生成逻辑[1]及政策演进类型[2]的探讨，但学者

的关注点聚焦于集中居住农民的生活满意度、福利变化情况及影响因素[3]，即宏观政策指导下农民居

住模式的颠覆性重构对农民群体及农村社会造成微观层面的影响。一是经济层面，首先是上楼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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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搬迁过程中无法基于土地增值获得合理的安置补偿，部分地区存在忽视农民意愿，加重农民生活

负担等问题[4]，其次是上楼农民由于失去了原有基于庭院耕作的生计来源从而导致了生活成本明显

提升，高额的物业费、水电费、取暖费及设备的维修费用极易诱发农民的经济风险[5]。二是社会文化

层面，从分散居住到集中居住，社区地缘的制度性整合形式并没有伴随着相应的文化整合，从而造成

了社会认同的缺失[6]，农民原有的乡土社会格局被打破，熟人社会的血缘地缘关系网络受到破坏，新

社交环境下农民新的情感亲密关系难以形成[7]，其“文化堕距”造成了适应性滞后[8]，并产生了“无主体

半熟人社会”的社会样态[9]。三是村落组织层面，村落变迁之后的社区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产生重大

变迁，新型社区较原有的村落具有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流动性，新的社区组织和原有的村组织之间

产生了紧张的矛盾关系[10]，新的规范性制度设计的缺失和公共物品的配给困难在众多社区持续存

在[11]。近年来，一方面乡村振兴的政策转型导致新增的农民集中居住政策行为显著减少，另一方面建

成的农民集中居住区在全国范围内已形成规模，学术研究主题逐渐由对政策的讨论转向对新社区组

织形式中社会变革的关切，包括农民集中居住后的农民社会风险[12]、社区组织机制变迁[13]及社会秩序

的重建过程[14]。

上述研究对农民集中居住及农民上楼的政策过程及社会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梳理，然

而在具体问题成因的解释及分析过程中，囿于经济发展的立场主导下理论视角或学科的局限性，学

者的反思和审视往往难以触及乡村改造政策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及其遵循的发展逻辑，而极易将政策

问题简单归因于社会变迁背景下的政策激进化以及乡土文化的适应性转型困难。本质上说，诸多研

究不自觉地服从于经济逻辑，从经济效率角度先验性地将农民的集中化居住视作农业集约化及生产

力发展的必要途径，而鲜有将农民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对城市规划整体性拆分重构农民生活场域

的政策逻辑进行深入反思，因此难以深入触及此类宏大的乡村政策所一贯遵循的以城镇化、工业化

为导向的乡村改造路径及其背后的发展主义政策逻辑。

随着乡村振兴政策为首的“三农”政策转向，我国各地区的农民集中居住政策逐渐从政策调整阶

段转化为政策转型阶段，规模性农民集中居住政策逐渐式微[15]，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所带来的理念转向

更是为农民集中居住政策的发展主义逻辑反思赋予了时代意义上的多重合理性：一是对西方资本主

义现代化理论的审视与扬弃，西方现代化理论视角下社会发展屈从于资本逻辑，农民市民化及农业

工业化指标代表了社会发展的理想方向。以往我国的乡村改造政策，尤其其中的农民集中居住政策

极大程度服从这一发展逻辑，片面沿用了其现代化的理论路径，将集约化和机械化的农业生产对分

散农户的简单替代视作农业发展的直观化理想化路径。这既不符合我国人多地少的具体国情，其资

本及生产率的取向也与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相背离；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路径之要求，原有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下对乡村的改造和重构代表的西方式的消除乡村的理想路径，

其过程是农民的牺牲及退场，结果是城市化及乡村的压缩甚至消失，这一过程忽视了城乡融合及城

乡均衡发展的共同富裕之需求；三是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乡村发展路径之探寻，

作为农业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乡村的村落布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东方儒家文明与

生态文明的重要来源，西方现代化理论以多种形式的“传统”“现代”之辩，将西方工业文明视作现代

化的优越文明而逐渐削弱了村落文化的时代合理性，这种逐渐失语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优秀的精

神文明内涵更应是中国式现代化路径的重要内容。

基于此，农民集中居住政策可以被视作我国过往政策体系中部分沿用西方现代化理论及发展主

义逻辑的一个政策缩影，而对其问题的反思则有助于实现从发展为导向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视角

转换，推进中国式乡村现代化乃至整体的中国式现代化政策路径的探索及展开。

一、理论框架：发展主义的溯源及本土化

长期以来在我国农村改造过程乃至整体国家建设过程中被制度化的发展主义逻辑具有其形成

和发展的复杂路径。发展主义指一种将经济增长作为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理念[16]，其发展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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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可追溯到希腊哲学对生物成熟过程的定义[17]，而发展成为指导性理念则始于 1900年法国殖民部

出版的殖民地行动纲领，其中有“从中获利”隐喻的“mise en valeur”一词被译为发展（development）[18]，

欧美国家以此建构出了以殖民的方式帮助落后国家开发资源的道德要求和政治责任。二战后，殖民

式开发丧失时代合理性，欧美国家转而将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社会文化进行经济指标的落后性建

构，并通过引导和援助的方式为其设计了面向西方工业化道路和顺应西方市场需求的发展改良方

案，借此实现对边缘国家的资源开发。与此相对，反殖民主义情绪运动的兴起及新的民族集体认同

感的产生，也使“发展”在拉美本土化为南方国家摆脱北方国家控制的标语，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

普雷维什创立了以“‘中心一外围’论、贸易条件恶化论、进口替代工业化”[19]为主要内容的拉美型发展

主义理论。其后逐渐崛起的东亚国家也相继产生了与西方发展经验模式不同的具有“经济发展主

义、国家合作主义、经济国家主义、权威国家主义”特征的“发展型国家”[20]模式或“东亚型发展主义”[21]

模式。

在中国，作为价值理念的改革及发展理念萌芽于救亡图存阶段，传统思想观念遭到严重冲击的

背景下，社会主义道路逐渐成为历史的选择，因而这一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非完全基于

原教旨意义上的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批判与扬弃，而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国家生存策略：“在中国，类似

的社会基础并不存在……资本主义是强势的西欧民族国家的指导，社会主义精神则是弱势民族国家

的翻身理念”[22]。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伊始，国家层面的复兴和赶超即成为中国社会的首要任

务和长期目标，在“赶超”的政策目标引领下，以工业指标为核心的发展逐渐占据了国家建设话语的

统治地位。“真正将‘发展’作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由国家推动的‘赶超战略’和建设规划，并因此使之

成为压倒优势的‘发展主义话语’，是在二战以后……社会主义各国普遍采用的‘赶超’战略”[23]，也就

是说，“社会主义自身存在着强大的发展主义成分”[24]，发展导向下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由此成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前进方向。

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工业基础上的工业化建设被视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唯一途径及真

理性选择，发展主义逻辑中的经济指标及工业化与国家和民族的百年复兴及社会成员的人生价值相

结合，从而形成了对全社会的整体性动员。改革开放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进一步明确了经济建设的核心目标，并将“唯生产力论”的观点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将经

济建设视作党建及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在“唯生产力论”的社会价值观审视下，社会的进步逐渐被

排他性的一元主义的经济发展主义话语所统治和支配。

总体而言，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念因其诞生及演进过程而具有双重内核：一是“传统”与“现

代”的二元对立，通过以西方社会为目标的“外发”式发展预设，将具有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西方

文明预设为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这种线性进化论正预设了社会发展面貌的优劣之分，自上而下的

排斥理念也将现代化工业社会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全方位社会改造视为社会发展的应有之义。二是

片面的经济指标导向：为“现代”替代“传统”提供合理路径，发展主义将整体的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

水平联系起来，将一切与社会幸福感、社会福利、居民生活质量等内容相联系的社会文化事务转化为

纯粹经济指标，进而将经济指标增长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单一维度，从而将传统社会的多元复合价

值边缘化。

以往的政策探索过程中，乡村政策大多以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及其城市化目标为基准，其对经济

发展指标及城市化工业化指标的过度偏重，以及学术研究反思意识及批判思维的缺乏，导致将发展

主义政策逻辑进行解构及分析反思的研究十分匮乏。鉴于此，本文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理论基点，以

乡村振兴的农民视角进行政策回溯，借助 2022年 6-9月对规划集中上楼村落Y村的田野调查微观

案例，探究集中居住政策背景下农民上楼的不同阶段过程中，发展主义观念如何凭借现代城市社会

取代乡土社会的发展真理性，对农民的生活变迁过程进行边缘化建构和经济指标的转译，并通过这

种建构使农民的主体生计诉求让位于经济开发规划，进而系统性分析和解释农民集中居住政策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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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改造政策路径中发展主义的一贯逻辑及特征，最终讨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乡村建设领域经济

发展指标向农民个体全面发展指标转变的新发展语境。

二、微观案例：农民集中居住的Y村实践

21世纪以来，作为经济高速增长及工业化发展时期的过渡性快速城镇化政策，农民集中居住政

策在极大程度上以宏观的整体经济指标为导向，遵循发展主义视角下经济增长的效率规律，而城郊

的土地征迁和农民上楼即是农民集中居住的重要模式之一[25]。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部分城郊村落

依靠相对优势的地理区位以政策优势激活土地价值，并以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吸引外部资本和企业

进入，以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居民收入，从而将生产要素留在区域内，实现地区经济的发展升级，这一

以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土地开发过程便涉及原有村落单位向经济生产要素的转变，即耕地的集约

化征用及农民的集中居住。

吉林省Y村处于上述开发区的规划及改造过程中，该村位于城乡结合部，距城区绕城高速公路

仅 200米，户数 1042户，人口 3530人。被划为省级工业经济开发区拆迁范围的Y村目前处于动态的

征迁过程中：村辖 10个自然屯落中，3个屯落已完成搬迁工作，村民搬入附近的城市社区中；2个屯落

仍处于搬迁过程中；5个屯落暂未开始搬迁工作。这种村落征迁的地区过程性差异化格局为农民集

中居住政策对农民生活重构的不同阶段过程及社会影响研究提供了极佳的研究场域。经过对该地

区村书记、工作人员及 20余户村民的深度访谈，研究发现城郊农村的土地开发及征迁规划造成了Y
村农民生产生活的逻辑变化，并产生了不同层面的社会影响。下文基于对未拆迁屯落、正在拆迁屯

落及已经上楼屯落中等待者、坚守者及异乡人的三个不同农民群体生活状态或认知观念的研究，归

纳和总结发展话语指导下农民集中居住政策对农民生活世界的影响及重塑。

1.等待者：被消极建构的生活困境

早在集中上楼之前，地处开发区的Y村已经经历了两次政府耕地占用和征收，农民的生计状态

和生产方式因而产生了剧烈变化。在合作社时期属城市周边菜社的Y村，原本人均耕地面积相对匮

乏，而被划定为开发区后高速公路的修建更是占用了该村的大量土地。2007年政府的土地开发及

2021年的开发商占地共占用了该村多半的耕地份额，并为村集体农民提供了相应的经济补偿（2007
年以每公顷 60万元，2021年以每公顷 110万为补贴标准）。这一过程中，城市开发对作为农民重要生

计来源的耕地的占用，凭借政策规划的方式被转化为社会发展的真理性需求，因此，囿于政府政策规

划的权威性以及部分农民对自身耕地权力的认识局限，农民被迫采取了接受的态度。“你不同意也没

招，人家要占你地，你地也不是你的，那是国家的，对不对”（访谈资料 20220615FY）。

对部分农民的访谈中，一些农民对耕地征用对其生计损失的补偿问题怀有部分负面情绪：

“（2007年征地）修高路就占 18晌，高速公路占 18晌都没给钱，没给钱……这给啥钱了白扯了都，跟白

占一样，一亩地就给五万块钱，他叫给钱了吗都不够损失钱。”（访谈资料 20220616FL）；“（2021 年征

地）这就是耕地都少，一人一亩二地，100 万（每公顷）分 12 万啥的，房子你再装修，有的说不好听的，

他有点病啥的，找补找补这钱不就没了，是不是？让农民卖地，这一辈子的地，赶他们卖地的时候签

字，都赶上卖身一样的”（访谈资料 20220616MG）。调研发现，多数农民均认为政府的耕地占用补贴

对他们的生活来说并不充足，难以满足其维系生活需求的意愿，并认为耕地的占用对其生活产生了

不同程度的损失。

从经济发展的视角看，在其对耕地的占用具有整体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下的正义性和正当性的基

础上，微观层面每亩地十余万元的经济补贴可以弥补该农民 5~10年的耕作收入，而征地后被解放的

农民劳动力价值更远超这一数字，农民可以通过从事其他工作赚取更高的工资收益，因此征地和补

贴标准兼具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经济合理性。然而在Y村的实际社会调研中，农民生活的实际情况却

截然相反：在城市高收入的吸引下，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早已大量流入附近的工厂成为产业工人“年

轻的都走了，没几个种地的，基本上都不种了”（访谈资料 20220613MZ），而留乡务农的农民则几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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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高龄农民，这部分农民且不说几十年农业耕作对他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留下的深刻烙印造成

的工作转型困境，其年龄就限制了所谓弃农务工的可能性，“我 67了嘛，谁要？打工都不用都怕死，那

谁都保不起啊，养老搁啥养啊”（访谈资料 20220607MT）。在这些留守乡土的老年人眼中，开发区的

建设征地占用了他们大量的生产生活资料，而留给他们的是有限的，短期内看来可以接受的补偿资

金，失去了原有生产资料及工作转型的机会的高龄农民，只能以宅基地为基础种些蔬菜，以降低生活

成本，勉强维系生活。实际上，在该村经历开发区征地后，每户仍留有人均一亩左右的耕地份额，但

由于近年来农作物收益的降低及耕地面积的减少，这部分耕地的耕作早已难以维系农民的获利需要

“你承包，投资他，也不得（收益）呀，农民靠种地，种黄金他也不行啊”（访谈资料 20220616ML）。

村落搬迁过程中，Y村耕地的占用和征迁采取由开发商整体负责的模式，上级政府与开发商协商

完成区域开发规划之后，开发商负责所有耕地利用及农民的拆迁工作，这一过程中，村集体以公示和

村民会议的方式告知村民后，负责耕地补偿款项的统一发放，而房屋拆迁及集中上楼居住事项则交

由开发商与村民私下协商。整个征迁和农民自愿性地集中上楼的过程中，农民没有遭遇行政规划下

的政策性强制搬迁，但仍在极大程度上表现出了对开发规划的妥协和服从。“他什么时候让你签字

了，那你就得搬了……你个人想不想搬，就个人来说啥不想，他占着这，就都想搬。”（访谈资料

20220620MW）；“你要人耽误人家这整个规划了，你就得到这里也得搬，到时候的状态，咱也不能当钉

子户，你这是属于大流呗反正是”（访谈资料 20220619FZ）。本质上说，是政府政策规划下现代城市替

代传统乡村的真理性使部分不愿意搬迁的村民表现出了对土地开发“认命”般的消极态度。

在农民上楼之前，发展主义引导下的乡村开发政策路径已然通过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而赋予

了土地征用及村落搬迁的宏观合理性，并以城市的经济标准给予了农民“充足”的补偿，因此这些抱

怨耕地补偿的农民没有参与其他劳动而仅坐等补偿款花完，只能被部分政策施行者归结到农民的懒

惰等内部因素，农民理所当然地被贴上了“落后”或“消极”的标签甚至部分被类别化为“缺乏内生动

力”[26]。就这样，发展主义话语通过对小农生活经济要素的转译将农民的生计困境归因于群体性格问

题而非强制性生计变化对其长期生活场域及生活习惯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农民群体基于这种生计困

境的不满也终将被开发规划的进一步推行而逐渐失语。这种现代化的发展建构显然与我国大量的

农村社会尤其是城镇化转型过程中的农民实际生活状况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本质背道而驰。

2.坚守者：被简单转译的生计场域

处于拆迁过程中的两个自然屯中，一多半的农户已经和开发商签订合同完成了上楼流程，其农

村住宅也被迅速推倒成为废墟，这部分村民大多早已在城市中找到工作或者安家落户，村房较为荒

废，他们自然希望以荒废的宅基地换一所体面的住房或一笔可观的收益，“他迁的这个都是比较小房

子破破烂烂的了，院也小，迁呗就都是”（访谈资料 20220627FZ）。但与此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暂未

同意拆迁的诸多农户，他们在一片拆迁的废墟旁坚守着自己的村落生活传统，长期从事农业耕作的

他们拥有装修较为完备的宅基地住房和用于放置生产工具或农作物牲畜的大棚：“你这房子多好，这

里边跟住楼一样啊，这里边是地热，屋里厕所都有，说住楼享福，我没看着享到哪去，你说这住这小院

正好了，前面是门市房，白瞎了”（访谈资料 20220627FT）；“（拆迁政策）那合啥适，我们这住得好好的”

（访谈资料 20220627MP），当这些暂未搬迁的村民被问及是否愿意搬迁时，他们也表现出了自己的无

奈与无助，而在对发展主义政策规划下传统乡村进行现代化改造的正当性无法置疑的基础上，这种

情绪则主要集中到了他们对开发商补偿标准的不满：“你说我们这得赔多少钱，我还得找你钱，我到

时候再装修钱，拿钥匙钱，我再买家具，那老头老太太都称啥钱，也没钱，也没劳保，我一天都得赔死。

你上楼你自己拿钱，以后生活费、物业费、采暖费你交还有电梯乱糟的。你上以后，住楼也是难题，我

就告诉你，像人有劳保的行，工业户有劳保的行，月月开支，你就像我们社员，你上楼就是个问题”（访

谈资料 20220628FM）。这种对未来上楼生活的生计担忧一方面来自上述各种陌生费用的增加，另一

方面则来自作为其生计来源的庭院经济的失去。“你最起码你搁这地方能对付，咱们说句实在的，你

都有个小院子啥的，整点啥，夏天最起码这菜啥都不用花钱，现在物价你们也知道都啥样，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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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困难”（访谈资料 20220628ML）城市化导向的农民集中居住政策仅负责将村落中的分散农民转

移到楼房中，并给予相应的补偿，政策规划者自然无法顾及居住楼房的生活成本对于长期依靠农业

劳作获取生活资料的农民意味着什么，在补偿过程中，为农民提供用水来源及食物来源的宅基地庭

院仅被转译为一块廉价的农业生产用地。

上述发展主义政策路径的理想状态与拆迁过程中的社会现状相矛盾，极大程度由于我国传统小

农模式的文化及社会特殊性造成。我国农民特别是传统的农民不自视为生产力要素，市场经济及农

作物商品化影响下的耕作收益降低使他们的农业耕作并非获利手段而是作为生活方式。而在拆迁

过程中，政府及开发商基于现代城市对传统乡村的意义排斥，立足于发展主义的纯粹经济指标导向，

无视农民农业耕作的社会价值和生活价值，单纯将其经济价值进行简单评估并提出了对应的赔偿，

这种征迁方式对于早已适应城市生活的进城农民固然合理，然而对于长期居住农村当中，将自己的

庭院和街邻作为生存的文化意义场所，将农作物的种植当作满足生存旨趣及降低生活成本的途径的

高龄农民，其被忽略的传统社会价值及精神文明价值自然无法得到经济资源开发主体的相应补偿。

拆迁过程中的另一核心问题则是开发商对“有证”住宅和“无证”房屋的差异化补偿标准，这种差

异化体现了开发主体以城市中的经济标准化尺度对乡土地方实践知识和社会价值的简单化重构。

“有房照的，每平方米就是一平顶一平了，不是说没有房照的了，给你合 500块钱一平方，你要是人家

开发商给你合，我这是 120 平方米，不到 6 万块钱，就这房到 6 万那得差老了。”（访谈资料

20220628FM）需要说明的是，该村所谓“无证”房屋也并非部分地区存在的得知拆迁后临时加盖的以

求骗取补贴的临时建筑，而均是有 20年左右使用历史的功能性场所，虽然建造时由于宅基地一户一

宅政策并未赋予其房照，但都是为农业生产实际需要而建立且经过村集体同意的房屋建筑。与那些

进城务工导致宅基地房屋破落而同意置换上楼的农户不同，暂不愿搬迁的村民长期以来维系农业耕

作的生活方式，不断拓展和修缮自己的生产场域和生产资料，并且较为满足目前的生活状态和生产

模式，但开发商则在法理基础上尊重有房照住宅的同时，仅对农民生产资料的社会价值和生计价值

进行象征性的经济指标转译，将一切“无证”的建筑视为落后的甚至不合法的建筑，只进行象征性

补偿。

与此同时，由于被规划为终将被城市替代的拆迁村落，该村的基础设施不但在近年来没有在乡

村建设进程中进行过改善，反而部分地区还受到了拆迁带来的负面影响“这路没人管，你就这玩意

了，谁管你这事啊，都扒得乱糟糟的了”（访谈资料 20220701ML），甚至极少数居民的饮水问题也受到

了一定影响“（自来水）供不上来，这不是扒迁扒的吗，之前能”（访谈资料 20220701FM）。发展主义政

策规划下被计划消亡的乡村由于环境的衰败逐渐失语，可以预见的是，在部分留守村民的基础设施

难以得到完善和保障的背景下，如同村民所言，当大部分农民在工作人员劝解下服从了上楼安排，不

拆迁的少数农民被视为耽误政府开发规划的消极因素时，当前留守的农民也势必将为城市发展而被

迫“随大溜”，放弃自己的小农生活方式而选择接受上楼安排。

3.异乡人：被排斥和漠视的“落后文化”

上楼后的农民生活和文化融入问题是农民集中居住领域的重要问题，诸多学者已经从社会福

利、文化融入、生活成本等多个领域进行了研究。前文述及Y村部分处于搬迁过程中的农民生存现

状和生计状态，然而对于该村已经顺利完成上楼工作的农民，其生计问题的困境或隐患更不容忽视。

村落中的“异乡人”并非地理意义上的远离家乡，而是被安置在原村落就可以望见的住宅社区中，却

告别了原有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传统。在陌生的城市社区中，上楼的农民失去了习惯的生活方式及原

有的交往空间，从原有的乡村文化场域转而进入了城市社区中的市民文化场域，从而成为了文化意

义和生活意义上的异乡人。

即便在农民上楼意愿较强，征迁工作较为顺利的两个自然社，作为异乡人的农民的城市生活转

型也存在重重困难。“因为我是村书记，我特别了解村民，也了解农村村民的素质，适不适应在城里生

活，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习性，可能他是住在城里了，但他用老百姓的话说，这个毛病没有改，包括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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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城里生存的基本动作基本规则他都不懂，有的人根本就在城里头不会上班儿，不会生存”（访谈资

料 20220805MC）。村书记表述朴素而恰切，部分农民在农业耕作场域中形成的持续多年的生活习惯

和生活方式，严重阻碍了他们在城市社区集中居住后的再社会化过程。然而，从人类学的分析视角，

农民及市民的生活方式差异本质上仅应是生活传统及习惯的差异，并不具有优劣之分，但在发展主

义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惯性下，农民基于农耕生活而固化形成的生活方式被对象化为素质低下、不

懂规则的亟须治理的“毛病”，而作为上楼农民群体特征的这些问题最终会给城市社区带来新的社会

隐患：“到最后他征地补偿费花没了，集体补偿费花没了，他普遍就是说啥，没有学历，没有技能，没有

投资的一个头脑，对生活也没有啥规划，他只靠征收这点钱，造不了几年，花了了就是社会的隐患和

负担”（访谈资料 20220805MC），据书记说，在Y村周围部分较早拆迁的搬迁社区已经出现了大量村

民补偿款被诈骗、偷窃等犯罪行为增加及无理越级上访等社会问题。

对上楼农民的社会融入困境及引发的社会问题，作为开发区开发项目的执行者和服从者，村集

体领袖普遍难以从政策合理性角度对农民上楼问题予以质疑或反思，其人文关怀最多体现为对农民

社会融入困难的理解，如Y村村书记认为解决该问题的核心路径是壮大村集体经济，将开发区内的

村集体建设用地及建筑以出租等方式加以盘活和利用，从而对农民提供持续性的集体经济补贴，满

足农民维系生活成本的需要，达到缓解和减少社会问题的效果，“他有了这种生活保障，他就不会给

社会跟政府造成一些负担，就是说农村尤其是我们征收的这些村，想办法留一些集体资产，壮大新经

济是未来发展的必要的一个趋向”（访谈资料 20220809MC），因此，即便在一个被广泛认为负责和为

民着想的村书记眼中，社会融入问题也一并被转译为经济问题，提高收入成为解决社会、文化等各领

域问题的真理性途径。与此同时，经济保障的准入原则设立似乎也同时可以为异乡人的社会治理提

供便捷途径“说集体经济达到啥程度，达到每人人均发放 5000 元以上的，是不是就可以形成公约了，

你不能违背社会道德，不能干一些违法乱纪的事儿，不能无理访越级访，给党内政府造成负担，给社

会造成负担……（否则）我就可以不发你集体经济走出来的钱，这样是有利于整个农村的稳定”（访谈

资料 20220809MC）。发展主义引导下科层体系成员对政策的执行没有审视的动机和途径，只被赋予

了对社会问题进行修补的职能，而村领导人则顺从发展主义的经济逻辑以经济指标对社会问题进行

拆解及修补“我们这一个区域内社会稳定只能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集体经济是稳控这些方面的又一

个根源”（访谈资料 20220809MC）。由此农民上楼则成了推进城市开发和现代化的一剂猛药，作为社

会主体的农民生活转型的困难及社会问题则只被视为了发展的副作用，而这种副作用也只能通过进

一步的经济支撑进行补救。

由此可见，作为村集体成员的村书记在该村落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也自觉地站在了发展主义的城

市化视角，无法与其曾经的同乡人产生社会文化层面的共情。在城市替代乡村的真理性视角中，农

民上楼是城乡结合部实现经济转型及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必由之路，因此，上楼农民异乡人的身份困

境则可以被归因于他们没有进行及时的社会化并融入城市社区的生活方式，缺乏城市生活相关的工

作习惯及生活规划。对于这种积重难返的文化惯习，村集体甚至未曾进行过社会融入和文化融入层

面帮扶的思考和尝试，而是转而以简单的经济指标为衡量标准，试图以经济层面的生活保障兜底来

解决或者遮盖村民社会文化层面的异乡人困境。

在西方现代化理论视角的政策路径下，工业化、现代化及其土地开发的收益被政府及土地开发

商所攫取，社会问题带来的风险却分配给了集中居住的农民群体。如表 1所示，一方面城市化改造乡

村的视角下，农民原有农业生计过程中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被忽视，征地后农民生计损失被归纳

为未开发自身劳动力的懒惰等因素，上楼后的文化融入和社会融入困难则被简单归纳为经济收入问

题，并将提供集体经济收益视为解决其问题的最直观和恰当途径，体现了社会治理过程中潜移默化

产生的以发展主义的经济指标对其他社会层面问题进行转译的行动趋向。另一方面，城市市民对乡

村生活方式的陌生被视为理所应当，而上楼农民与市民的行为和交往方式的差异则被认为素质低下

遭到排斥和疏离，这种农民生活传统向市民生活方式转变的真理性，以及乡村生活交往技能相对于

城市交往规则的低劣性，表现了发展主义城乡二元对立背景下城市对乡村歧视和排斥的普遍性和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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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化。农民集中上楼过程中出现的这两方面问题，直接反映出发展主义理念下以现代城市社会为目

标的发展预设及其以片面的经济指标取代复合性社会价值的双重逻辑内核。

三、农民集中居住政策的内在逻辑：发展主义脉络及时代转向

转型期农民集中居住政策在高效率推进城镇化及城乡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其理想化及宏观

性的发展主义政策设计而不可避免地对部分传统农民的生计造成了不同层面影响，并一度通过发展

话语将其影响合理化为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伴生的边缘性问题。对于农民集中居住这种自上而下的

规划性乡村重构政策的产生依据，学界已有多重解释，一是诸如市场开发带动型、现代农业园区型、

乡村旅游发展型等表面的直接驱动因素总结[27]；二是包含社会发展需要、节制耕地需要、改善居民环

境需要等内容的宏观经济发展合理性总结[28]；三是包括土地财政、城市盲目崇拜、政绩工程等因素的

批判性原因总结[29]。然而事实上，上述解释均无法深刻理解农民集中居住政策的内在合理性，因为作

为我国所特有的乡村改造过程中的村落重构政策，农民集中居住并非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普遍性政策

选择，也绝非不同类型村庄现代化发展所直接要求的改造途径。其理想化系统性和规划性的农村重

构政策遵循着我国基于发展主义理念而形成的一贯的改造农村的政策路径，是经济发展引导下的长

期乡村改造政策路径在城镇化土地财政特定社会背景下的特殊表现形式。

1.传统农村的问题化过程：发展主义逻辑的农村改造路径

我国社会文化及生计模式下的传统村落系以生活空间为主的，结合文化空间、生态空间及生产

空间于一体的复合性场域，农民多保留着分散化兼业化耕作及自给自足的生计传统，而不具备完全

面向资本的逐利取向。但在完成了数千年来社会文化传承和民族存续的历史使命后，分散化的小农

生产模式难以承担牵引和拉动经济增长这一发展主义导向下的时代任务，因此在国家社会发展路径

的规划设计下，我国几千年来一贯遵循的小农生产模式在短暂的发展进程中骤然被转化为了问题化

的客体，传统小农在农业规模化及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话语审视下逐渐成了社会的改造对象，被组织，

规划、改造甚至重构。这一过程中经济发展指向下的中国道路遵循着发展主义的源理念，产生了“关

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农村社会—城市社会’的区分，以及如何由前者走

向后者的‘发展方案’”[30]。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基础上，由于重工业资本集聚和排斥劳动力的资本特

性，对农业的改造问题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如何从高度分散而且剩余量太小的小农

经济提取积累的问题”[31]，因此国家政策构建了面向机械化生产的一系列改造程序和目标路径，如一

五计划报告中所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求农业从分散的落后的生产方式转变为集体的先进的生产方

式，在集体化和机械化的基础上生产更多的粮食和工业原料……广大的农民要最后摆脱贫穷和痛

苦，也必须离开过去长期所走惯了的小生产的旧道路，而转向集体化和机械化的社会主义农业新道

路”[32]。在发展主义“唯生产力论”及经济指标的审视下，传统乡村被“去情境化”，原有的守望相助的

村落传统，往来种作的生活方式及绿水青山的生态属性被发展主义政策视作经济社会发展的附属品

所抽离，而其中原有的生产属性被分析和构建为“小农”形态并被问题化描述为亟须改造的落后生产

模式。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发展主义政策中城市对“落后”农村的干预和改造表现为服务城市重工

业发展而对乡村生产方式及生产规模的全盘性指导与规划，那么分产到户以来，政府的乡村改造政

表1　政策过程中发展主义话语的微观化形式

农户类别

暂未拆迁农户

已拆迁农户

面临问题

失去经济保障

无法得到合理补贴

社会融入困境

问题直接原因

失去耕地
难以寻求工作

部分建筑缺乏
有效凭证

不适应城市生活、
产生社会问题

发展主义的直观表现

赋予农民“懒惰”“消极”等文
化标签

对农民其他资料进行贬低化
价值建构

宣称农民习惯落后，以经济
形式提供保障

发展主义的深层逻辑

城市规划占用乡村的真理性、对传
统生活的消极建构

地方实践知识和社会价值被转译为
廉价的经济指标

城乡二元对立使城市对乡村文化习
俗的歧视和排斥普遍化和常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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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结束了对农村生产模式的指导控制，转而兴建地方乡镇企业以实现农业生产向工业生产的转变，

以在地工业化的形式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变。部分地区在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下形成了

“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的村镇工业布局，但且不论分税制改革及相应的地方政策转变导致这一村镇

工业化策略短暂性问题，仅在村镇工业企业兴盛时期，这种以纯粹经济指标发展为中心的政策路线

也导致了“村镇工业化地区公共服务设施服务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倒挂，体现经济效益最大化与居

民生活水平提升需求的矛盾”[33]。

因此，无论是以人民公社和合作社为核心的农业生产规模的规划指导，还是以乡镇工业推动农

业地区的产业化转型，政策方向始终是以改造和变革传统乡村及小农的“现代”为目标的，以规模化

机械化农业或工厂工业模式对小农生产模式的理想化替代。这一过程中，小农复合型生计体系中的

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被发展主义下的经济指标所边缘化，理性人和经济人视角下的农业

被拆解为生产要素和经济指标，社会联系和情感联系被切断，缺乏经济发展动力的“小农”模式由于

有碍经济增长而被问题化。简而言之，发展视域下经济增长替代了社会文化关系，从而使去情景化

的小农模式成为了应被淘汰或移除的生产模式，因而在不同经济发展背景下形成了不同的改造小农

的政策路径。

2.乡村改造的阶段形式：农民集中居住及其内在特征

发展主义导向下乡村改造路径经历了从建国初期为发展重工业而进行的公社化改造及改革开

放背景下的村镇工业化改造。沿着这种乡村改造的政策逻辑，农民集中居住政策成为了土地财政背

景下的新的乡村改造形式。随着分税制改革带来的地方财政收入比例变化，土地财政迅速替代乡镇

企业成为了地方政府财政的最重要来源，由于地方政府经营土地迫切需要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份额，

在土地增减挂钩政策和城镇化政策的引导下，全国范围内兴起了规模性的“农民集中居住”政策行

为，这一举措一改原有对乡村社会生产形式的规划改造模式，转而直接通过回收农民宅基地并引导

其集中居住的模式带来了颠覆式的剧烈的城乡空间社会变革，不再是原有方案规划下的农村社会到

城市社会的渐进式转型，而表现为区域性的社会形态的直接革命性替代。

发展主义视角下，集中居住的农民为城镇二三产业发展带来劳动力和消费力，其随之而来的城

市生活方式影响下的住房购置欲望也会一定程度上刺激城镇房地产市场，从而促进地方政府财政增

加收入。而在个人角度，农民似乎成功进入城镇社区而满足了从乡下人到城里人的身份转变，满足

了社会化进程中的个人发展需要。作为“先进”社会阶段的代表，城市对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直接替

代不仅具有社会经济发展的真理性意义，还满足了农民个人生计发展的正当性需求，而政府则在这

一过程中似乎扮演了真理道路的铺路人和领路人角色。然而这一政策模式建基于发展主义内核带

来的双重合理性框架之内：一是城市优于农村，工业优于农业的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框架；二是唯经

济指标引导下农民生计意义边缘化的框架。倘若抛开对城市及工业化的进化论式的过度追崇，将当

前农村和城市视为两个并存而不具有优劣之分的同等生产生活场域来看，农民集中居住运动实质上

是一种社会模式对另一种社会模式全盘否定，是一种生产生活方式对另一种生产生活方式的全方位

排斥和取代。因此，有学者认为，这种对农村和农民的居住场域的重构方式，“不同于‘农业革命’的

技术需求，也超越了‘原始积累’的初始需要，包含着由极端的发展主义催生的‘贱农主义’和城市信

仰，因此也表现为又一场文化意义上的‘大革命’”[34]。然而在事实层面，无论从农民的生活幸福程度

还是土地生产效率的角度，农民的集中上楼和土地集约化利用在我国现存社会经济条件下都并未被

证实其生产形式或居住形式的优越性，反而以市场引导下的土地增减挂钩及宅基地腾退甚至可能会

造成严重的乡村灾难[35]。

脱离经济指标的唯一真理性视角，居住场所理应被视为民生基础所在，然而政策过程中，作为农

民居住场所的农村住宅及宅基地却成为了政府的城市化和政府财政引导下规划方案中需要重构的

改造对象，农民失去了支配自身生计规划的主动性和主体地位，成为了城乡规划的指标或经济增长

的数据，丧失了作为社会独立主体的主动权和选择权。如Y村拆迁地区的案例所展示，集中居住政

策对早已主动接受城市化生活方式选择进城务工的农民来说固然合理，但对于那部分不愿意接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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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居住命运的长期务农的高龄村民来说，不仅一生所系的农田院落难以摆脱被城市开发所征用的宿

命，作为其大部分生计资源的房屋等也被冠以“无证”的名义而难以得到合理的经济补偿。因此可以

说，集中居住政策以半行政化手段激进地替代了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作用，为顺从城市化趋势的进

城农民提供了生计转型的捷径，却直接阻断了保守的传统农民的生计退路。

毋庸置疑的是，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农民集中化、市民化及农业的集约化生产代表着农业生产力

提升的前进方向，是推进农业机械化、现代化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也是提高综合国力和国家现代化

形象的有效手段。与此同时，高度精密的住宅变革和生计规划以及科层制下层层的行政引导，似乎

可以达到发展主义视角下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甚至在城市经济指向或者城市中心偏向的政策设计

下，部分农村农民依旧可以获得纯粹经济视角下可观的甚至十分理想的经济补贴或住宅补偿，因此

这一时代的洪流中大多数农民也主观或客观地顺从了政策的规划及社会发展。但在经济增长的纯

粹指标统治下，寄托在农业活动中的精神文明和社会功能则被严重忽视，而这种被居高临下的发展

主义视角所边缘化的传统农业所蕴含的文化社会功能正是中华文明长期形成的文化性格的内在来

源，也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统一的中国式现代化路径的文化内核。

3.新发展主义的话语转向：中国式农村现代化的理论探索

以农民集中居住政策为例，作为后发式现代化国家，中国在以往的赶超式发展历程中一直在经

济发展导向下采取历史条件下似乎最高效的途径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策目标，并以全面脱贫及小

康社会建设等卓越成就的达成提升了民族荣誉感及认同感。然而立足于西方发展理论而片面追求

经济发展的政策路径则必然会对中国的本土性乡村社会造成诸多消极影响：当我们长期过度关注集

中居住带来的城镇化及经济发展的宏大叙事时，决策者和研究者由于其所处位置及所固有的所谓先

进思维而难以注意到微观农民的生活意义的磨灭和传统的消逝，对农民而言，生活居住方式的变革

从个人的主体性自由选择变成了所谓必然的客观性经济发展需求，这是发展主义洪流中经济发展对

农业社会价值及农民长期以来传统文化生活方式的挤压甚至倾轧。基于城乡融合及共同富裕的中

国式现代化理论视角，要反思是作为“指路明灯”的发展对以往集中居住过程中农民个体来说究竟意

味着什么，需要关注那些曾经被经济发展的政策而裹挟的乡村社会的真正主体，关注那些被迫上楼

后迷茫的、手足无措的农民，以及他们所曾经习惯和守护的传统意义世界。

随着几十年的赶超式高速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日益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广大农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逐渐兴起，西方现代化理论及发

展主义导向下以城镇化和土地财政为导向的政策性农村改造运动中民生问题愈加凸显。2017年党

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将坚持农民主体地位设定为基本原则“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

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很大程度上意味

着将小农作为问题和对象的发展主义乡村改造政策的路径转变和话语转型，以往作为政策规划客体

的农民将逐渐转化为政策话语的主体。2022年党的二十大更是夯实了以人民为中心及共同富裕的

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基础，与以往统筹城乡发展或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的“以城统乡”或城市中心主义

政策倾向相区别，中国式现代化路径中的乡村现代化的关切核心回归了乡村主体，而彻底摆脱了之

前通过政策规划解决小农“问题”而实现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的宏观政策倾向。可以说，在共同富裕

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结合的新型现代化理念指引下，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发展路径将实现其时代性

的转变，在此基础上，作为原有以经济发展及城镇化指标为导向的过渡性城镇化政策，农民集中居住政

策也将逐渐失去其立足于发展主义逻辑的政策合理性。

事实上，在理论层面，作为基于多元文化立场对以往发展主义“传统”“现代”二元论的文化批判，

新发展主义理论在20世纪 90年代一度成为国际学界的理论思潮[36]，意识到发展过程中“破绽百出、引

人误解的会计制度记录下来的财富增长，越来越难以使人相信”[37]，诸多学者从发展主义的单一经济

指标导向、唯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对第三世界的边缘性建构及传统社会文化的破坏等方面进行了深

刻批判[38]，然而，这种新发展主义的理论思潮在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时代背景下并未形成现实层面的

制度实践，“发展主义在‘论坛’上已经式微，并日趋没落，但在民族国家日常的政治实践中，‘发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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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仍被奉若神明，成为政治家恪守的社会发展准则”[39]。

农民集中居住政策一度如此遵循着发展逻辑及其以工业化城市化对乡土传统的改造路径，而这

种现代化逻辑难以应对社会与经济的矛盾，更缺乏对中国社会复杂性及特殊性的深刻理解。因此，

高质量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40]，我们理应遵循以人民为中心及共同富裕为核心概念的中国式现代

化理论指导，以寻求城乡融合发展的乡村现代化路径。就乡村发展的政策理论导向而言，作为内发

的现代化国家，应借鉴新发展主义的理论经验，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乡村建设过程中，结束片面套用

发展主义、以工业化城市排斥乡村的价值预设及乡村改造的政策规划路径，充分认识和理解城乡之

间的差异性共同富裕路径[41]，从而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指引下，以新发展社会学[42]的历史性及反思

性[43]视角，立足乡土社会的文化社会传统，关注发展过程中的行动者取向[44]，注重村集体及农民群体

的内生力和创造力[45]，并以政策的引导调动乡村社会的内源性主体性发展动力；而就乡村建设的发展

主体目标意涵而言，我们需要在乡村振兴的理念引导下以发展伦理学的视角对“社会发展进行价值

意义上的 ‘解蔽’和‘超越’”[46]，以终极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性标准替代生产力发展的工具性标准。

具体来说，就是以农民的具体生活期待和生活需求为基础的农民的全面发展作为乡村建设的主体性

路径来源，而摒弃以往政策规划下以乡村现代化和城镇化为导向，以片面经济指标变化衡量乡村建

设成效。将农民的市民化发展过程从宏观的、计划性的、短期的政策性集中居住过程转变为微观的、

自主性、渐进性的农民个体自选择过程，将农村社会和城镇化的变革发展过程，理解为农民个人的全

面发展过程中群体自然选择的社会体现，而非政策规划下的社会整体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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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alism Logic and Turn of the Policy 
of Centralized Residence of Farmers

HU Dongmiao

Abstract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urbanization of farmers and the issue of farmers moving into 
high-rise buildings is highly active in the context of urbanization and many studies have regarded the cen⁃
tralized settlement of farmers as an efficient way of rural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a 
single standpoi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owever，with  the rise of the theory of Chinese-

style modernization and the policy shif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the development-oriented policy path that 
aims to emulate western modernization models has gradually come under scrutiny and questioning..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combined with the micro-cases of different 
stages of farmers’ centralized residence in the suburban development zone of Y Village，this paper re⁃
veals how development discourse marginalizes the traditional livelihood of farmers and translates it into 
economic indicators by virtue of the development truth of modern cities replacing traditional villages，so 
as to make the main livelihood demands of peasants give way to the centralized policy development plan⁃
ning.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traces and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alism logic behind the policy of central⁃
ized residence of farmers and the long-term rural reconstruction policy，and discusses the new develop⁃
ment context of rural construction and urbaniz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centralized residence of farmers； farmers moving into high-rise buildings； develop⁃
mentalism； Chinese style moderniz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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